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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公告

三、拍賣原因:本次拍賣物均為刑事案件偵查中扣押物，屬得

沒收、應沒收或依法為保全、追徵之物，且有喪失毀損之

虞及不便保管情事，由本署依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偵

查中扣押物變價庭、行注意事項」規定進行拍賣，其價金由

本署保管 。

四、注意事項:

(一)扣押動產變價拍賣之起拍價均未含動產擔保債務餘額、

稅費、罰緩、鑑定費等費用。亦即，拍定人除拍定金額

外，尚須歸墊本署墊付之鑑定費等費用，該拍賣物如有

設定動產擔保交易，並須完成清償取得證明後，方得領

取該拍賣物，又該拍賣物如係、車輛，至監理機關辦理過

戶登記時，且須一併繳清積欠之使用牌照稅、燃料使用

費、交通違規罰緩、違稅費罰緩及滯納金 。



(二)欲參加拍賣之應買人均須簽署承諾書(詳附件) ，該承

諾書約款並直接引為扣押物拍賣契約約款，應買人簽署

前務必細閱約款內容及斟酌違約後呆，審慎考量是否參

與應買。

五、拍賣物品(參照鑑定報告書、監理機關覆函所載) : 

(一)【電子產品乙批】

拍賣之批次、品項及起拍價，請參閱如附件所示電子產品拍

賣清冊、電子拍賣物品照片清冊(拍賣物清冊僅供參考，實

際狀況依拍賣現場為準)。

(二)【牌照號碼: AKR-7588 號自用小客車乙輛】

卜盛直:賓士(MERCEDES-BENZ)

2 、顏色:白

3 、型主: C250 
4 、車身式樣:轎式

5 、出廠年月: 2015 年 3 月

6 、排氣量( cc) : 1, 991 

7 、豆豆: (參鑑定報告書，勘察時間 107 年 2 月 22 日)

(1)外觀部分:有後保險桿局部刮傷及輪框刮傷等情形，整

體外觀維護情況尚可。

(2) 內裝部分:整體內裝維護情況尚可。

(3) 里程數部分(僅供參考) :經查詢公路監理加值服務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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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資料顯示該車最近里程檢驗日之里程數及次近里程檢

驗日之里程數皆查無資料。 107 年 2 月 22 日現勘時儀表板

上顯示之里程數為 3 萬 7 ， 365 公里。

(4) 檢視時該車可正常發動。

8 、動產擔保及稅費罰緩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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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新營監理站 107 年 2

月 14 日嘉監營站字第 1070029393 號函覆意話，該車尚

積欠 107 年牌照稅及燃料稅計新臺幣(下同) 1 萬 7 ， 410

元，且有動產抵押設定。另依債權人台灣賓士資融股份

有限公司 107 年 2 月 13 日 107 台法字第 107021301 號文

意告，至 107 年 3 月 7 日止，債權餘額為 87 萬 9 ， 462 元。

9 、笙主室: 2, 000 元(已由本署墊付)。

10 、起拍價: 52 萬元。

六、觀覽拍賣物之日期、處所:

時間: 107 年 3 月 7 日上午 8 時的分起至 9 ' 8幸 30 分止。

地點: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l 段 91 號本署第二辦公大樓前廣

場。

七、拍賣方式:

(一)凡欲參加拍賣之應買人需攜帶國民身分證，於拍賣當

日上午 8 時 45 分起至 9 時 30 分止，至拍賣會場辦理

登記，並簽署如附件所示承諾書。

(二)現況點交，拍定人(買受人)無瑕疵擔保請求權。

(三)拍賣以現場出價最高且高於底價，經當場公開呼叫 3 次

後仍無人出更高價者為拍定人。但所出價款未達拍賣

底價者，得不予拍定。惟經拍賣官(檢察官)當場同意

減價者，得續行拍賣程序。

(四)拍定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辦理登記，並須於當日繳足

價金及本署先行墊付之鑑定費用。若當日未能完成上

揭程序者，其拍定視為無效，該拍定人並應履行承諾

書所定約款。

(五)拍定價金及鑑定費用直接繳納予本署為氏服務中心台

銀人員，再由本署開立正式收據予拍定人。

(六)確認拍定人已繳足價金及鑑定費用，有設定動產擔保

之標的物並確認拍定人已於拍賣當日清償全數債務，

取得債權人出具之清償證明後，即由拍定人當場領取
標的物(拍賣物) ，本署不負保管責任。若當日未能完



成上揭程序者，其拍定視為無效，該拍定人並須履行

承諾書所定約款。

(七)拍(責)定後，本署將發函監王里單位解除暫停辦理過戶

登記限制，拍定人(買受人)仍須自行前往監理單位辦

理過戶登記，如標的物車輛有積欠使用牌照稅、汽車

燃料使用費、(滯納)罰緩或交通違規罰緩，拍定人(買

受人)須先繳清始得辦理過戶，本署不予代辦車輛過戶

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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